附件1
北京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申报表

（高等学校）

申报单位：              
送审单位：              
2023年   月    日

填表要求：

一、学校自评意见一栏，由学校填写，内容应包括学校依法治校的工作情况、经验、特点、成效等。在工作基本情况部分，应对照《高等学校法治工作测评指标》逐项总结有关工作，并总结达到示范、标杆的工作。要求文字简练、重点突出、内容详实，字数不超过1500字（具体总结材料可另附）。

二、本表一式三份，报市教委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地址
	

	学校性质
	□公办          □民办

	
	□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学校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箱
	

	学校自评意见：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北京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申报表

（中小学）

申报单位：              
送审单位：              
2023年   月    日

填表要求：

一、学校自评意见一栏，由学校填写，内容应包括学校依法治校的工作情况、经验、特点、成效等。在工作基本情况部分，应按照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指南和北京市中小学依法治校基本标准，逐项总结有关工作，突出达到示范、标杆的工作。要求文字简练、重点突出、内容详实，字数不超过1500字（具体总结材料可另附）。

二、本表一式三份，由各区教育部门报市教委政策研究与法制工作处。

	学校名称（盖章）
	

	学校地址
	

	学校性质
	□公办          □民办

	
	□小学□初中□高中□完中□九年一贯□中专□职校□技校□其他

	学校负责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箱
	

	学校自评意见：



	区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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